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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承接的推广业务越
来越多，蒋德也开始越陷越
深，他发现“刷榜”市场火爆
的背后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在
驱使。

2019年年初，圈子里的
苏某某联系到蒋德，说柬埔
寨有个叫汤姆的大客户，其
公 司 负 责 做 股 票 配 资 类
App，想在国内推广。各有
所图的三人一拍即合，汤姆
负责在境外提供软件资料和
提出具体推广要求，苏某某
负责中间联络，蒋德负责宣
传推广。

由于汤姆公司旗下的
软件不具备上架到应用商
城的资质，蒋德通过软件商
购买“股票”“期货”等软件
的安装包，给汤姆的软件套
上“合法”外衣进行伪装，上
架到应用商城后吸引用户
注册并在软件充值消费。
三人按照蒋德三成、苏某某

一成、汤姆六成的盈利分
成。由于大额资金在银行
流转容易引人注意，他们分
成都是现金交易。正是靠
着推广和联运这几款非法
软件，蒋德不到两年就获利
3000余万元。

据办案机关披露，蒋德
还与4家涉嫌非法集资等金
融犯罪的公司签订推广合
同，对其App产品进行下载
推广和引流，非法获利1600
余万元。经有关部门查证，
上述4家公司及App均因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
集资诈骗罪被各地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涉案金额高达20
亿余元。

从2013年至2019年这
6年期间，蒋德的公司利用
虚假刷榜、虚假好评、开发

“积分墙”进行业务分包、与
手机软件公司联运等手段，
为手机App上架某应用商

城和提升排名提供帮助。
办案机关披露称，蒋德团伙
成员在明知所推广的App
中可能涉及彩票、色情、赌
博、金融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情况下，不惜触及法律红
线，为其提供包装上架、广
告推广等服务，共获利5000
余万元。

今年 3月初，连云港市
赣榆区公安局接到举报开始
对蒋德公司展开调查，这起

“刷榜”大案，涉案人员不仅
遍布北京、广东、福建等多个
省市，甚至还有境外人员参
与，涉案总金额高达两亿
元。5月9日，赣榆区人民检
察院决定对该案中3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
10月31日，检察院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12名
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中国青年报）

App排名背后的猫腻

揭秘两亿“刷榜”地下产业
快节奏时代，手机App数量多如牛毛，让消费者选择困难，排行榜就成为极为重要的C位出

道方式。为了提高App的排名而衍生出的“刷榜”这一地下产业链，成了不少人的“生财之道”。

80后蒋德（化名）靠着帮App“刷榜”成为年入过千万元的“成功人士”，最终铤而走险成为违法

App的幕后帮凶。

初中肄业的他
在App“刷榜”中嗅到“商机”

初中肄业的蒋德原来是
做倒卖游戏币和装备生意
的，后来生意不再像以前那
么赚钱了，2013 年，他在
App“刷榜”中嗅到“商机”。

App“刷榜”与网络电商
平台“刷单”类似，是App开
发商为了提升该款软件在手
机应用市场中的排名，通过

“刷榜”公司的操作使其软件
的下载量在短时间内激增，
从而迅速提升排名的一种竞

争方式。“手机下载App赚
钱”其实就是研发公司将要
推广的App软件投放到一些
名为“积分墙”的软件平台
上，每天发布下载任务订单，
个人或工作室接单后，每次
成功下载并试玩几分钟就算
完成一个量，研发公司就会
给“积分墙”平台相应的奖
励，从平台上接单的个人或
工作室可以分到1到2元的
利润。

这些被刷榜的 App 下
载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在其
官方商城中的排名会迅速
提升，有些甚至可能从几百
名开外一跃成为排名前十
甚至前三。排名越靠前，软
件就越容易被手机用户搜
索到。这些手机软件研发
公司会花巨资来宣传自己
旗下的产品，从而催生出一
条手机软件刷榜的地下产
业链。

短短几年，一个地下工作室
“刷”进这条黑色产业链“前三甲”

起初，蒋德购买了6部手
机，和一个朋友一起下载
App赚钱。尝到甜头后，他
又陆续购进100多台手机并
雇佣12名员工，在连云港市
赣榆区、东海县的两个乡镇
成立工作室，专门为手机
App“刷榜”，短短两年间就
获利100余万元。

了解到一些行业内幕
后，蒋德发现，做工作室人工
手“刷榜”虽然赚钱，但是耗
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不
如直接做“积分墙”。2015年
下半年，他租用了一家公司
的“积分墙”平台，自己负责
维 护 和 经 营 。 2016 年 和

2017年，他先后注册成立了
3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寻求更大的利润空
间，也因为担心租用的“积分
墙”平台随时可能不再继续
授权使用，2018年3月，蒋德

“转战”深圳，成立了一家网
络公司，用几个月的时间研
发出了自己的“积分墙”软件
平台。

由于手机应用商城对手
机软件的审核非常严格复
杂，为了让积分墙软件快速
登录应用商城，蒋德花钱购
买了一个包装软件包，打着

“环保”的名号，成功骗过了
审核系统上架到应用商城。

随后他又花费数万元，对“积
分墙”软件进行推广宣传。
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注册，
他们专门租了一辆大巴车，
在全国各地多所大学校园门
口拉横幅、发传单，拉拢大学
生注册，还打起了“只需动动
手指几分钟轻松赚钱”的口
号。截至案发，该“积分墙”
软件注册用户已达10余万
人。

短短几年，蒋德将苏北
的一个地下工作室，逐步发
展为一个专业化、规模化的
全国公司，一度在“刷榜”这
条黑色产业链上进入“前三
甲”。

“刷榜”市场火爆的背后
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在驱使

文物盗贩的地下江湖
转一转手，文物价格翻了数倍

2018年以来至今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共追缴文

物逾4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山西警方追缴。

记者历时三年，独家采访一线民警、盗墓分子和文

物贩子，发现文物盗贩呈现产业化模式，被盗文物销赃、

出境、洗白快。多位受访干警和业内人士建议，要在遏

制市场需求、贩卖环节下功夫，健全完善与打击文物犯

罪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警方还发现，贩卖者
通常单线联系，许多盗墓
者甚至不清楚自己挖出
什么文物，更别提卖给
谁、卖到哪里。这让警方
即便抓获盗墓者，也时常
难以找到文物；有时查获
文物后，也查不清其流通
线路。

此外，由于不少贩卖
被盗文物的行为地不在本
地，公安机关在打击中时
常力有不逮，在文物追缴

和全链条打击上受限。
部分受访专家和民警

认为，打击盗掘古墓葬犯
罪，可考虑根据实际破坏
后果量刑，同时关注重点
地区“马仔”和文物贩子
等重点人员动向，并坚持
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形
成社会各方齐心合力狠
抓基层文物保护的态势，
合理利用追缴文物，举办
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
展。 （《瞭望》）

贩卖者通常单线联系，警方打击难度加大

倒卖过程中，古玩市
场成了文物“销赃地”。记
者了解到，一些较大的文
物贩子多在国内著名古玩
市场设有店铺，甚至一度
将盗挖的青铜器等文物公
开摆放，并在古玩店完成

“看货”、交易。
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和

一些文物贩子的供述，盗
挖团伙常常跨区域流窜作
案，文物出土后被迅速卖
入市场，在各地文物贩子
与买家手里无序流转，甚
至流向境外或者流入“藏
家”手里。

一方面，内地渠道流
转迅速，一些文物长时间

“隐身”。西周青铜重器义
方彝和义尊出土后被盗墓
分子迅速倒卖，经文物贩
子转手多个省市，流落境
外。追缴小组经过长时间
境内境外缜密侦查，并运
用法律手段，才将两件稀
世之宝成功追回。

另一方面，外流渠道
“畅通”，出境快、易洗
白。对于几千万元的重
要文物，替境外古董店老
板网罗精品的“马仔”自
己押运，到广州当晚即偷
渡 到 香 港 。 他 们 拿 着

“货”到拍卖行办理相关
手续，让文物入境变得

“简单”。

盗贩过程中，一伙人
从文物出土到销赃“各司
其职”。盗墓一般由“支
锅”（即“老板”）组织团伙
完成，团伙成员包括探墓、
吊土、清坑等人，分工协
作。

盗墓团伙“支锅”张
某建供述，有次盗墓挖出
包括5个青铜鼎在内的约
20件青铜器。他拿到文
物后以 550 万元的打包
价 格 卖 给 文 物 贩 子 和
某。“给‘保护伞’分了30
万元，各自手下分了 20

万元，剩下的钱我和另外
三个人对半分，我分到了
62万元。”

转手过程中，文物成
倍升值。山西省闻喜县
酒务头墓区出土的几十
件文物，第一手以430万
元的价格“打包”被卖到
洪洞，第二手被卖到介
休，其中3件主要文物在
第三手以 780 万元的价
格，被卖到陕西府谷一个
煤老板手中。“前后一个
月时间，倒了三手，价格翻
了数倍”。

转手过程中，文物成倍升值

古玩市场成了文物“销赃地”


